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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释  

 

(A)  根据《应课税品条例》（第 109 章）的规定，

无牌售酒乃属违法，违例者一经定罪，可被处罚

款一百万元及监禁两年。此外，酒牌局绝对正视

无牌售酒的问题。倘申请人或有关埸所任何职员

触犯上述违例事项，可能会妨碍酒牌申请。因此，

申 请 人 须 确 保 有 关 处 所 在 未 获 发 酒 牌 前 的 任 何

阶段，均无售卖酒类。  

 

 

(B)  根据《罪犯自新条例》（第 297 章）第 4（ 1）

（ c）条，不披露以往定罪纪录的条文不适用于有

关批给或继续持有牌照的程序。因此，酒牌申请

人必须在其申请书内填报过往定罪纪录的数据。 

 

 

(C)  根据《应课税品条例》（第 109）的规定，凡

作不完整的声明或申报，或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提

供任何不正确数据，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

判罚款一百万元及监禁两年。  

 

 

(D)  申请人不得向公务员馈赠任何金钱或礼品。

此乃违法行为，违例者可被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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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 ： 通 则  

 

( 1 )  根 据 香 港 法 例 ， 任 何 人 士 如 有 意 在 任 何 处 所 售 卖

酒 类 饮 品 ，供 人在 该 处 所内 饮用 ，必 须 在经 营有 关 业 务

前 领 有 酒牌 。  

 

( 2 )  任 何 会 社 如 欲 在 其 占 用 的 处 所 内 为 该 会 社 会 员 供

应 酒 类 饮品 ，则 须 申 领会 社酒 牌 。  

 

( 3 )  酒 牌 局 是根 据《应 课 税 品（酒 类）规 例 》（ 第 10 9B

章 ）设 立 的独 立法 定 机 构 ，负 责 处 理 签 发酒 牌及 会 社 酒

牌 的 有 关事 宜 。食 物 环 境卫 生署 则 为 酒牌 局提 供 行 政 和

文 书 服 务支 持。  

 

( 4 )  所 有 申 请 必 须 使 用 标 准 表 格 提 出 。 申 请 人 可 向 酒

牌 办 事 处免 费索 取 表 格 ，地址 载 于 附件 I，或 于 酒 牌局

及 食 物 环境 卫生 署 网 站免 费下 载 。  

 

( 5 )  酒 牌 局 亦 接 纳 网 上 申 请 酒 牌 及 会 社 酒 牌 。 网 上 牌

照 服 务 网 站 (h t t p s : / / www. l i c en s in g .g ov.hk )  提 供 电 子 牌

照 服 务 ，方便 申请 人 于 网上 申请 酒 牌 或会 社酒 牌 ，以 及

查 询 牌 照申 请进 度 。  

 

( 6 )  如 申 请 遭 市 民 或 警 方 反 对 ， 则 申 请 人 ／ 持 牌 人 会

被 邀 请 出席 酒牌 局 会 议 ，以 回答 问 题 。申请 人可 亲 自 出

席 或 由 其法 律代 表 陪 同出 席会 议 。  

 

( 7 )  一 般 而 言 ， 酒 牌 局 会 考 虑 酒 牌 的 申 请 时 ， 处 所 须

先 领 得 普通 食肆 ／ 小 食食 肆 ／ 水 上 食肆 牌照（ 不 论属 全

年 牌 照 或 暂 准 牌 照 ）， 或 可 能 获 得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署 长

签 发 这 些正 式或 暂 准 牌照 。如属 后 者 ，有关 酒牌 会 在 处

所 领 取 正式 食肆 牌 照 或暂 准食 肆 牌 照后 方会 签 发 。至 于

会 社 酒 牌申 请 ，有 关 处 所须 先领 得 由 民政 及青 年 事 务局

局 长 根 据《 会社 （ 房 产安 全） 条 例》（第 376 章） 规 定

http://www.licensing.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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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发 的 《 合 格 证 明 书 》 或 《 豁 免 证 明 书 》， 酒 牌 局 方 会

签 发 会 社酒 牌 。除 上 述 处所 外 ，酒 牌 局 亦会 考虑 没 有 申

领 或 未 获 发 食 肆 牌 照 或 会 社 合 格 证 明 书 的 处 所 的 酒 牌

申 请 ，除 咨询 香港 警 务 处及 民政 事 务 总署 外 ，酒 牌 局 亦

会 咨 询 其他 相关 政 府 部门 如规 划 署 、屋 宇 署 ／ 隶 属 房屋

局 常 任 秘书 长办 公 室 的 独 立审 查 组 ／建 筑署 、消 防处 或

食 物 环 境卫 生署 ，就 有 关处 所的 位 置 、结构 、消 防 安 全

和 卫 生 情况 提供 意 见 ，处 理 有关 酒 牌 申请 的时 间 会 较长 。 

 

( 8 )  位 于 商 住 大 厦 或 住 宅 大 厦 内 的 处 所 ， 如 没 有 独 立

的 通 道 通往 该处 所 的 每个 入口 ，则 酒牌 申 请会 个 别 考虑 。

独 立 的 通道 是指 不 能 直接 通往 大 厦 住宅 单位 的 信 道。  

 

( 9 )  凡 用 作 供 应 或 售 卖 酒 类 的 处 所 ， 均 不 得 违 反 由 建

筑 事 务 监 督 签 发 的 入 住 许 可 证 所 列 出 的 特 定 用 途 或 政

府 租 契 条款 。  

 

( 1 0 )  如 处 所 位 于 住 宅 大 厦 或 商 住 大 厦 ， 酒 牌 局 有 可 能

附 加 条 件限 制在 2300 时至 0700 时 不得 供 应、售 卖 及 饮

用 酒 类 。一般 而言 ，在 其 他用 途的 处 所 ，一般 情况 下 并

没 有 售 酒时 间限 制 ，但酒 牌 局可 根 据 个别 情况 施 加 售酒

时 限 。  

 

( 1 1 )  酒 牌 持 有 人 须 确 保 领 有 牌 照 处 所 内 的 活 动 均 绝 对

符 合 各 项酒 牌 规 例 及 持牌 条件 的 规 定 。因 此，申 请 人 必

须 对 酒 牌规 例及 持 牌 条件 有充 分 的 认识 。为此 ，酒 牌 局

会 定 期 举办 研讨 会 ，以 提高 申 请 人 对 这方 面的 了 解 。申

请 人 亦 可前 往 政 府 新 闻处 刊物 销 售 小组 或经 网 上「政 府

书 店 」(https://www2.bookstore.gov.hk/bookstore/#/home?lang=zh-hk)，

购 买《 应 课 税 品条 例 》（第 109 章 ）和《 应 课 税（ 酒 类 ）

规 例 》（第 1 09 B 章 ）各 一份 ，以 作 参 考 。申 请人 可 浏 览

电 子 版 香港 法例 网 页 h t t p s : / / www. e l e g i s l a t i on .g ov.h k 下

载 该 等 法例 。  

 

https://www2.bookstore.gov.hk/bookstore/#/home?lang=zh-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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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在 处 理 申 请 过 程 中 ， 如 酒 牌 局 认 为 有 需 要 其 他 文

件 或 数 据以 支持 有 关 申请 ，会要 求 申 请人 递交 有 关 文件

或 资 料 始安 排审 议 。  

 

( 1 3 )  有 关 酒 牌 局 审 批 酒 牌 申 请 的 准 则 ， 请 参 阅 酒 牌 局

网 页 上 的 《 审 批 酒 牌 申 请 的 准 则 指 引 》

（ h t tp s : / / www. f e hd .go v.hk / t c_ ch i / LLB _ web /a s se s s_g u id

e . h t ml）。  

 

( 1 4 )  关 于 签 发 酒 牌 事 宜 的 查 询 ， 申 请 人 可 亲 自 联 络 或

致 电 有 关 的 酒 牌 办 事 处 ， 地 址 及 电 话 号 码 载 于 附 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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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 ： 申 请 签 发 新 牌 照  

 

[ I ]  酒 牌  

 

( 1 )  将 已 填 妥 的 申 请 首 次 签 发 酒 牌 表 格 （ F EHB  1 06）

一 份 ， 连同 下列 文 件 交回 有关 的 酒 牌办 事处  –  

 

( a )  申 请 人 的近 照（ 35 毫米 x  40 毫 米 ） 两张 ；  

 

( b )  申 请 人 的 香 港身 分 证 副本 一份 ；  

 

( c )  该 食 肆 及公 司（如 申 领 酒牌 的机 构 是 一间 有

限 公 司 ）的 商业 登 记 证副 本各 一 份 ；  

 

( d )  有 关 处 所的 设计 图 则 一式 三份 ，图 则上 须 清

楚 显 示 出用 作跳 舞 的 范围（ 只适 用 于 申请 加

上 跳 舞 批注 者） ;  及  

 

( e )  《 公 司 注 册 证 书 》 副 本 (如 持 有 处 所 业 权 的

公 司 属 法团 者 )  一 份 。  

 

 

[ I I ]  会 社 酒 牌  

（ 注 意 ： 申 请 会 社 酒 牌 必 须 由 有 关 会 社 的 秘 书 提

出 。 会 社 酒 牌 会 签 发 予 会 社 秘 书 或 该 会 社 指 定 的

人 士 。）  

 

( 1 )  将 已 填 妥 的 申 请 首 次 签 发 会 社 酒 牌 表 格 （ FEHB  

1 07）一 份 ，连同 下 列 文件 交回 有 关 的酒 牌办 事 处  

–  

 

( a )  如 会 社 属于 按照《 社团 条 例》（ 第 151 章）的

规 定 而 成立 的社 团 ， 则须 附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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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由 社 团 事务 主任 发 出 的信 件 ，证 明 已 将

所 指 社 团 的 有 关 数 据 记 录 在 社 团 名 册

内 ；  

 

( i i )  会 社 规 则的 经核 证 副 本三 份；   

 

( i i i )  有 关 委 任 会 社 酒 牌 持 有 人 的 会 议 纪 录

副 本 一 份；   

 

( i v )  拟 议 持 牌人 的近 照（ 35 毫米 x  40 毫 米）

两 张 ；  

 

( v )  拟 议 持 牌人 的香 港 身 分证 副本 一 份 ；  

 

( v i )  会 社 的 平面 图副 本 两 份； 及  

 

( v i i )  会 社 招 收会 员的 程 序 、会员 申请 表 及 会

员 证 副 本各 一份 。  

 

( b )  如 会 社 属于 按照《 公司 条 例》（ 第 622 章）的

规 定 而 成立 的 有 限 公 司， 则须 附 上 ：   

 

( i )  会 社 的《 组 织章程 大 纲 及章 程细 则 》副

本 三 份 ；  

 

( i i )  会 社 的 《 公 司 注 册 证 书 》 经 核 证 副 本 ； 

 

( i i i )  会 社 的 最新 周年 申 报 表经 核证 副 本 ；  

 

( i v )  董 事 局 批 准 申 请 获 准 后 委 任 申 请 人 任

持 牌 人 和 通 过 会 社 规 则 的 决 议 的 经 核

证 副 本 ；  

 

( v )  该 会 社 及 公 司 的 商 业 登 记 证 副 本 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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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  

 

( v i )  会 社 规 则的 经核 证 副 本三 份；   

 

( v i i )  拟 议 持 牌人 的近 照（ 35 毫米 x  40 毫 米）

两 张 ；  

 

( v i i i )  拟 议 持 牌人 的香 港 身 分证 副本 一 份 ；  

 

( i x )  会 社 的 平面 图副 本 两 份； 及  

 

( x )  会 社 招 收会 员的 程 序 、会员 申请 表 及 会

员 证 副 本各 一份 。   

 

( c )  如 会 社 属于 按照《 公司 条 例》（ 第 622 章）的

规 定 而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所 独 资 经 营 的 会 社 ，

则 须 附 上：   

 

( i )  该 有 限 公司 的《公 司 注 册证 书 》副 本 三

份 ，其 中 一份 为 公 司 注 册处 签发 的 经 核

证 副 本 ；  

 

( i i )  该 有 限 公司 的《组 织 章 程大 纲及 章 程 细

则 》 副 本三 份；   

 

( i i i )  该 有 限 公 司 的 最 新 周 年 申 报 表 经 核 证

副 本 一 份；  

 

( i v )  该 有 限 公司 的商 业 登 记证 副本 一 份 ；   

 

( v )  该 会 社 的分 行登 记 证 副本 一份 ；  

 

( v i )  董 事 局 批 准 成 立 注 明 其 名 称 及 地 址 的

会 社 、申 请获 准后 委 任 拟议 持牌 人 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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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人 和 通 过 会 社 规 则 的 决 议 的 经 核 证

副 本 ；  

 

( v i i )  该 会 社 规则 的经 核 证 副本 三份 ；  

 

( v i i i )  拟 议 持 牌人 的 近 照（ 35 毫米 x  40 毫 米）

两 张 ；  

 

( i x )  拟 议 持 牌人 的香 港 身 分证 副本 一 份 ；  

 

( x )  会 社 的 平面 图 副 本 两 份；   

 

( x i )  会 社 招 收会 员的 程 序 、会员 申请 表 及 会

员 证 副 本各 一份 。  

 

  

[ I I I ]  申 请 的 处 理 程 序  

 

( 1 )  提 交 申 请 后 ， 申 请 人 或 须 由 酒 牌 局 助 理 秘 书 安 排

会 见 ， 目 的 是 核 实 其 申 请 表 上 所 载 的 数 据 ， 以 及

其 他 与 该 申 请有 关 的 事 项 。  

 

( 2 )  所 有 申 请 将 转 达 警 务 处 及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以 征 询

其 意 见 。  

 

( 3 )  申 请 人 也 须 自 费 在 三 份 报 章 上 ， 按 照 酒 牌 办 事 处

的 规 定 及 既 定 格 式 ， 于 非 分 类 广 告 栏 刊 登 公 告 ，

征 询 公 众 的 意 见 。 同 时 ， 酒 牌 局 会 在 其 网 页 刊 登

酒 牌 申 请的 公告 。  

 

( a )  公 告 须 采 用 以 下 格 式 ， 而 所 占 面 积 不 得 少 于

30 平 方厘 米 （ 5 平方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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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酒 牌   

(在 英 文 报 章 刊 登 )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NEW ISSUE OF LIQUOR 

LICENCE 
#Sign of Establishme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 name of applicant ……) of (…… address of 

the applicant ……)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new issue of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 sign of establishment ……) situated at (…… 

addr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with endorsement of (bar/dancing/hotel).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 4th Floor,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the advertisement date)” 
# In bold type 

* Delete where appropriate 

 

(在 中 文 报 章 刊 登 )  

 
#申 请 新 酒 牌 公 告  

#商 号 名 称  

 

「现特通告： (申请人姓名) 其地址为 (申请人地址)  ，现向酒牌 

酒牌局申请位于 (商务地址) 

(商号名称) 的新酒牌，*其附加批注为(酒吧／跳舞／酒店)。凡反对 

是项申请者，请于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内，将已签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对书，寄交*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25 号骆克道市政大厦 8 字楼／九龙深水 

埗基隆街 333 号北河街市政大厦 4 字楼／新界大埔乡事会街 8 号大埔综

合大楼 4 字楼酒牌局秘书收。 

 

日期： (即公告刊登日期)」 
# 用粗黑体字          * 删去不适用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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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会 社 酒 牌  

(在 英 文 报 章 刊 登 )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NEW ISSUE OF CLUB LIQUOR 

LICENCE 
#Name of Clu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 name of applicant ……) of (…… address of 

the applicant ……)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new issue of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name of club ……) situated at (…… 

address of the club ……).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 4th Floor,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the advertisement date)” 
# In bold type 

* Delete where appropriate 

 

(在 中 文 报 章 刊 登 )  

 
#申 请 新 会 社 酒 牌 公 告  

#会 社 名 称  

 

「现特通告： (申请人姓名) 其地址为 (申请人地址) ，现向酒牌 

酒牌局申请位于 (会社地址) 

(会社名称) 的新会社酒牌。凡反对是项申请者，请于此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四天内，将已签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对书，寄交*香港湾仔轩尼诗

道 225 号骆克道市政大厦 8 字楼／九龙深水埗基隆街 333 号北河街市政

大厦 4 字楼／新界大埔乡事会街 8 号大埔综合大楼 4 字楼酒牌局秘书收。 

 

日期： (即公告刊登日期)」 
# 用粗黑体字 

* 删去不适用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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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公 告 须 于 A 组的 一 份 报章 及 B 组 的 两 份 报章

各 刊 登 一天 –   

 

( i )  A 组  –  英 文 报章 ：  

 

南 华 早 报  

英 文 虎 报  

中 国 日 报  香港版  

F i na n c i a l  Ti me s  

 

( i i )  B 组  –  中 文报章  

 

东 方 日 报  

成 报  

明 报  

星 岛 日 报  

文 汇 报  

a m7 3 0  

信 报 财 经新 闻  

香 港 经 济日 报  

大 公 报  

香 港 商 报  

头 条 日 报  

 

( c )  申 请 人 须 将 刊 载 其 公 告 的 各 份 中 英 文 报 章 全

页 一 份 尽 快 送 交 酒 牌 办 事 处 ， 因 酒 牌 办 事 处

须 待 收 到公 告后 ， 始 会继 续处 理 其 申请 。  

 

( 4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职 员 亦 会 于 申 领 牌 照 处 所 所 在 的

建 筑 物 内张 贴怖 告 。  

 

( 5 )  倘 无 人 反 对 这 宗 申 请 ， 酒 牌 局 方 会 签 发 酒 牌 或 会

所 酒 牌（ 请参阅 附 件 I I、 I I I 及 I V）。酒牌 持有 人

必 须 遵 守一 套法 定 条 件（ 请参阅 附 件 V，V( a )  VI ,  

及 VI ( a )和酒 牌局 所 附 加的 任何 持 牌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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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没 有 申 请 或 领 有 食 肆 牌 照 或 合 格 证 明 书 的 处 所 的

酒 牌   

 

( 1 )  酒 牌 局 亦 会 考 虑 没 有 申 请 或 领 有 食 肆 牌 照 或 合 格

证 明 书 的 处 所 的 酒 牌 申 请 。 除 咨 询 香 港 警 务 处 及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外 ， 酒 牌 局 亦 会 咨 询 其 他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如 规 划 署 、 屋 宇 署 ／ 隶 属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办 公 室 的 独 立 审 查 组 ／ 建 筑 署 、 消 防 处 及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就 有关 处 所 的位 置 、结 构 、消防 安 全和

卫 生 情 况 提 供 意 见 。 处 理 有 关 酒 牌 申 请 的 时 间 会

较 长 。  

 

( 2 )  申 请 人 除 须 提交 上 述 B[ I ]  部 所 列 文 件外 ，亦须 连

同 下 列 文件 交回 有 关 的酒 牌办 事 处 ：  

 

( a )  显 示 处 所 建 议 设 计 图 则 一 式 五 份 ， 图 则 须 显

示 售 酒 或 供 应 酒 类 和 提 供 顾 客 饮 用 酒 类 的 地

方 。图 则须 按 照比 例（ 不少 于 1 :1 00）以 十 进

制 单 位 绘制 ；  

 

( b )  如 安 装 通 风 系 统 ， 须 递 交 显 示 处 所 的 通 风 系

统 建 议 设 计 图 则 一 式 三 份 ， 连 同 相 关 系 统 的

证 明 书 。图 则 须按 照 比 例（ 不 少于 1 : 1 00）以

十 进 制 单位 绘制 ； 以 及  

 

( c )  显 示 处 所 位 置 的 位 置 图 一 式 三 份 ， 位 置 图 比

例 为 1 :10 00（十 进 制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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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 ： 申 请 牌 照 续 期   

 

( 1 )  持 牌 人 须 于 牌 照 期 满 前 三 至 四 个 月 内 ， 向 有 关 的

酒 牌 办 事处 (请参 阅 附件 I )申请 牌 照 续期 。倘若 酒

牌 ／ 会 社 酒 牌 的 有 效 期 为 三 个 月 ， 有 关 的 续 期 申

请 ， 须 在 该 酒 牌 有 效 期 届 满 前 不 少 于 两 个 月 内 递

交 。  

 

( 2 )  在 现 行 政 策 下 ， 酒 牌 处 所 须 在 提 交 紧 接 续 期 申 请

之 前 具 有 最 少 连 续 两 年 良 好 记 录 ， 才 有 机 会 获 得

酒 牌 局 批准 续期 两 年 。  

 

( 3 )  “记 录 良 好 ”的 酒 牌 处 所 须符 合以 下 准 则 ：  

 

( a )  在 紧 接 有 关 持 牌 处 所 申 请 续 牌 前 最 少 连 续 两

年 ， 牌 照 登 记 册 都 没 有 记 录 任 何 有 关 该 处 所

或 其 持 牌 人 而 且 证 明 属 实 的 投 诉 ／ 对 该 处 所

或 其 持 牌人 采取 的 执 法行 动；  

 

( b )  该 处 所 在 上 次 获 批 牌 照 或 续 牌 时 ， 获 发 最 少

一 年 期 牌照 ；以 及  

 

( c )  酒 牌 局 没 有 收 到 市 民 就 该 处 所 的 续 牌 申 请 提

出 反 对 或负 面评 语 。  

 

 

[ I ]  酒 牌  

 

( 1 )  将 已 填 妥 的 申请 酒 牌 续期 表格  ( F EHB  1 06 A)， 连

同 下 列 文件 交回 有 关 的酒 牌办 事 处  –   

 

( a )  有 效 的 酒牌 副本 一 份 ；及  

 

( b )  持 牌 人 的近 照  ( 35 毫米 x  40 毫米 )两 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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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持 牌 人 只须 在任 何 一份 A 组或 B 组内 的 报章  (见

第 14 页 B  [ I I I ]  ( 3 ) (b )部 )分 类 广告 栏 以 外的 篇幅 ，

按 照 下 列指 示， 自 费 刊登 有关 其 申 请公 告一 天 。  

 

( a )  公 告 所 占面 积不 得 少 于 6 0 平方 厘 米  ( 10 平

方 寸 )。 格式 以 酒 牌 办 事处 提供 为 准 ；  

 

( b )  公 告 必 须以 中、 英 文 刊登 ；及  

 

( c )  持 牌 人 必 须 尽 快 向 酒 牌 办 事 处 提 交 一 页 刊 登

公 告 的 报章 版面 作 为 纪录 。  

 

( 3 )  关 于 刊 登 公 告 的 细 节 ， 持 牌 人 可 亲 自 联 络 或 致 电

有 关 的 酒牌 办事 处 ， 地址 及电 话 号 码载 于 附 件 I。 

 

 

[ I I ]  会 社 酒 牌  

 

( 1 )  将 已 填 妥 的 申 请 会 社 酒 牌 续 期 表 格  ( F EHB 

1 07 A)， 连 同 下列 文 件 交回 有关 的 酒 牌办 事处 –   

 

( a )  有 效 的 会社 酒牌 副 本 一份 ；  及  

 

( b )  持 牌 人 的近 照  ( 35 毫米 x  40 毫米 )  两 张 。  

 

( 2 )  刊 登 有 关 其 申 请 公 告 ， 规 定 与 载 于 本 页 上 半 部 的

第 C  [ I ]  ( 2 )部申请 续 领 酒牌 手续 所 述 相若 。  

 

 

[ I I I ]  没 有 申 请 或 领 有 食 肆 牌 照 或 合 格 证 明 书 的 处 所 的

酒 牌   

 

( 1 )  手 续 与第 C  [ I ]部 申 请 酒牌 牌照 续 期 所述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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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酒 牌 局 会 征 询 消 防 处 的 意 见 ， 以 确 实 有 关 处 所 已

符 合 所 有 消 防 规 定 ， 包 括 递 交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证

书 ( F S  25 1 )及 年检 证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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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 ： 申 请 牌 照 转 让   

(注 意 ： 申 请 表 格 必 须 由 拟 承 让 牌 照 的 人 士 (承 让 人 )填

写 )   

 

[ I ]  酒 牌  

 

( 1 )  将 已 填 妥 的 申请 转 让 酒牌 表格  ( F EHB  1 06 B)， 连

同 下 列 文件 交回 有 关 的酒 牌办 事 处  –  

 

( a )  有 效 的 酒牌 副本 一 份 ；  

 

( b )  申 请 人 (承让 人 )  的 近 照  ( 35 毫米 x  40 毫 米 )  

两 张 ；  

 

( c )  申 请 人 的香 港身 分 证 副本 一份 ； 及  

 

( d )  该 食 肆 及 公 司  (如 申 领 酒 牌 的 机 构 是 一 间 有

限 公 司 )  的 商业登 记 证 副本 各一 份 。  

 

( 2 )  转 让 人 及 承 让 人 或 须 由 酒 牌 局 秘 书 安 排 会 见 ， 目

的 是 核 实 该 申 请 表 格 上 所 提 供 的 数 据 ， 以 及 其 他

与 该 宗 申请 有关 的 事 项。  

 

( 3 )  持 牌 人 ／ 申 请 人 须 在 报 章 上 自 费 刊 登 有 关 其 申 请

公 告 。 规定 与载 于 第 17 页的第 C  [ I ]  (2 )部 申请 续

领 酒 牌 手续 所述 相 若 。  

 

 

[ I I ]  会 社 酒 牌  

 

( 1 )  手 续 与 上 项 所 述 相 同 ， 但 申 请 人 须 递 交 以 下 文 件 。 

 

( 2 )  已 填 妥 的 申 请 转 让 会 社 酒 牌 表 格  ( F EHB  107 B )，

连 同 下 列文 件交 回 有 关的 酒牌 办 事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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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有 效 的 会社 酒牌 副 本 一份 ；  

 

( b )  申 请 人  (承 让人 )  近 照  ( 35 毫米 x  4 0 毫 米 )  

两 张 ；  

 

( c )  申 请 人 的香 港身 分 证 副本 一份 ；  

 

( d )  该 会 社 及 公 司  (如 申 领 酒 牌 的 会 社 是 一 间 有

限 公 司 )  的 商业登 记 证 副本 各一 份 ；  

 

( e )  董 事 局 通 过 决 议 委 任 有 关 申 请 人 为 会 社 酒 牌

持 有 人 的 经 核证 副 本 一份 ； 及  

 

( f )  如 拥 有 该 会 社 的 公 司 ／ 机 构 经 已 易 手 ， 则 请

同 时 提 交下 列文 件 –   

 

( i )  该 会 社 的组 织章 程 副 本三 份；  

 

( i i )  该 会 社 的《 公司注 册 证 书》经核证 副 本

一 份 ；  

 

( i i i )  该 有 限 公 司 最 新 年 报 表 经 核 证 副 本 一

份 ；  

 

( i v )  新 董 事 局 议 决 通 过 下 列 事 项 的 经 核 证

副 本 一 份  –   

 

( a a )  委 任 申 请 人 (承 让 人 )为 该 会 社 酒

牌 的 持 牌人 ； 及  

 

( b b )  所 采 用 的会 社规 则 ；  

 

( v )  会 社 规 则的 经核 证 副 本三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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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  会 社 的 设计 图则 二 份 ；及  

 

( v i i )  显 示 该 会 社 会 员 入 会 程 序 的 文 件 、 入 会

申 请 表 格及 会员 证 各 一份 。  

 

 

[ I I I ]  没 有 申 请 或 领 有 食 肆 牌 照 或 合 格 证 明 书 的 处 所

的 酒 牌   

 

( 1 )  手 续 与 上 述 第 B  [ I ]  ( 1 )部 申 请 签 发 新 牌 照 所 述 相

若 。  

 

( 2 )  除 政 府 物业 或房 屋 委 员会 物业 内 的 处所 外 ，现 有 酒

牌 牌 照 的承 让人 须 递 交（ 可 由专 人 送 交或 邮递 ）由

认 可 专 业人 士（即 根 据《 建 筑物条 例 》（第 123 章 ）

第 3 条 的规 定注 册 的 认可 人士 ／ 结 构工 程师 ）以 指

定 表 格（ F EHB  26 7）填 写的 证 明书 ，证 明有 关 处所

内 没 有 违例 建筑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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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部 ： 申 请 修 订 牌 照   

 

[ I ]  申 请 更 改 机 构 的 店 名 ／ 会 社 名 称   

 

( A)  酒 牌  

 

( 1 )  已 填 妥 的 申 请修 订 酒 牌表 格  (F EHB  1 06 C )，连 同

下 列 文 件交 回有 关 的 酒牌 办事 处  –  

 

( a )  申 请 人 的近 照  ( 35 毫米 x  40 毫米 )  两 张 ；

及  

 

( b )  载 有 新 店名 的商 业 登 记证 的副 本 一 份。  

 

( 2 )  持 牌 人 ／ 申 请 人 须 安 排 在 一 份 报 章 上 刊 登 有 关 其

申 请 公 告。 规定 与 载 于第 17 页 的 第 C [ I ]  ( 2 )部 申

请 续 领 酒牌 手续 所 述 相若 。  

 

( B )  会 社 酒 牌  

 

( 1 )  手 续 与 上项 所述 相 同 ，但 申 请人 须 递 交以 下文 件 。 

 

( 2 )  已 填 妥 的 申 请 修 订 会 社 酒 牌 表 格  ( F EHB  107 C )，

连 同 下 列文 件交 回 有 关的 酒牌 办 事 处 –  

 

( a )  申 请 人 的近 照  ( 35 毫米 x  40 毫米 )  两 张 ；  

 

( b )  该 会 社 及公 司的 商 业 登记 证副 本 各 一份 ；  

 

( c )  载 有 该 新 会 社 名 称 的 会 所 规 则 经 核 证 副 本 三

份 ；  

 

( d )  该 有 限 公 司 的 会 社 最 新 年 报 表 经 核 证 副 本 一

份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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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 i )   如 会 所 属于 由按 照《 公 司条 例》（ 第 62 2   

章 ）注 册 成 立的有 限 公 司经 营的 牟 利 会

社 ，则 须 递 交董事 局 通 过更 改会 社 名 称

的 决 议 的经 核证 副 本 一份 ； 或  

 

( i i )    如 有 关 会社 属于 按 照 《公 司条 例 》（ 第  

 6 22 章 ） 注册 成 立 的 有 限公 司， 则 须 递

交 该 有 限公 司更 改 名 称的 证明 一 份 ；或  

 

( i i i )  如 有 关 会社 属于 按 照 《社 团条 例 》（ 第  

1 51 章） 而 成立的 社 团 ，则 须递 交 由 社

团 事 务 主任 所发 出 的 函件 ，证实 其 已 接

获 更 改 名称 的通 知 。  

 

 

[ I I ]  申 请 在 酒 牌 上 加 上 ／ 取 消 批 注  （ 酒 吧 、跳 舞 或 酒

店 ）  

 

( A)  酒 牌  

 

( 1 )  已 填 妥 的 申 请修 订 酒 牌表 格  (F EHB  1 06 C )，连 同

下 列 文 件交 回有 关 的 酒牌 办事 处  –  

 

( a )  申 请 人 的近 照  ( 35 毫米 x  40 毫米 )  两 张 ；  

 

( b )  有 关 处 所 的 图 则 ， 一 式 三 份 ， 图 则 上 须 清 楚

显 示 用 作 跳 舞 的 范 围  (只 适 用 于 申 请 加 上 跳

舞 批 注 者 )。  

 

( 2 )  申 请 人 须 安 排 在 一 份 报 章 上 刊 登 有 关 其 申 请 的 公

告 。 规 定与 载于 第 17 页 的第 C  [ I ]  ( 2 )部申 请续 领

酒 牌 手 续 所 述相 若 。  

 

*备 注 ：如  E  [ I I ]  ( A)  ( 1 ) ( b )部 所述 图 则 和食 物环 境 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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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批 核 的 原 来 食 肆 设 计 图 则 不 乎 ， 食 肆 持 牌 人 须 同 时

向 该 署 递交 一式 三 份 图则 ，申 请 更 改处 所的 设 计 。  

 

( B )  会 社 酒 牌  

 

 会 社 酒 牌持 有人 并 不 会获 批跳 舞 及 酒店 批注 。  

 

 

[ I I I ]  申 请 更 改 处 所 的 面 积  

 

( A)  酒 牌  

 

( 1 )  已 填 妥 的 申 请修 订 酒 牌表 格  (F EHB  1 06 C )，连 同

下 列 文 件交 回有 关 的 酒牌 办事 处  –   

 

( a )  申 请 人 的近 照  ( 35 毫米 x  40 毫米 )  两 张 ；  

 

( b )  申 请 更 改 面 积 的 处 所 的 经 修 订 商 业 登 记 证 副

本 一 份 ； 及  

 

( c )  有 关 处 所 经 修 订 设 计 图 则 一 式 三 份 ， 图 则 上

须 清 楚 显示 新增 ／ 缩 减的 范围 。   

 

( 2 )  申 请 人 须 安 排 在 一 份 报 章 上 刊 登 有 关 其 申 请 的 公

告 。 规 定与 载于 第 17 页 的第 C  [ I ]  ( 2 )部申 请续 领

酒 牌 手 续 所 述相 若 。  

 

( 3 )  凡 拟 在 领 有 酒 牌 处 所 加 入 新 的 部 分 ， 如 该 部 分 涉

及 食 肆 业务 ，则 该 部 分需 领有 食 肆 牌照 。  

 

( B )  会 社 酒 牌  

 

( 1 )  手 续 与 上项 所述 相 同 ，但 申 请人 须 递 交以 下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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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已 填 妥 的 申 请 修 订 会 社 酒 牌 表 格  ( F EHB  107 C )，

连 同 下 列文 件交 回 有 关的 酒牌 办 事 处 –  

 

( a )  申 请 人 的近 照  ( 35 毫米 x  40 毫米 )  两 张 ；  

 

( b )  有 关 该 申 请 更 改 面 积 的 处 所 的 商 业 登 记 证 副

本 一 份 ；及  

 

( c )  会 社 的 设计 图则 两 份 。  

 

( C)  没 有 申 请 或 领 有 食 肆 牌 照 或 合 格 证 明 书 的 处 所 的

酒 牌  

 

( 1 )  手 续 与 上 述 E [ I I I ]  ( A)部 所 述 相同 。  

 

( 2 )  除 递 交 E [ I I I ]  ( A)  ( 1 )部所 需 文件 外 ， 申请 人须 递

交 以 下 文件 –  

 

( a )  有 显 示 处 所 的 拟 议 改 建 及 ／ 或 加 建 的 设 计图

则 一 式 四 份 及 ／ 或 通 风 系 统 图 则 一 式 三 份。

拟 议 设 计 图 则 及 ／ 或 通 风 系 统 图 则 须 以 十进

制 单 位 及不 少于 1 :1 00 的 常 用比 例 绘 制。  

 

( 3 )  有 关 申 请 将 会 征 询 香 港 警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规 划 署 、 消 防 处 、 屋 宇 署 ／ 隶 属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办 公 室 的 独 立 审 查 组 ／ 建 筑 署 等 及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的 意 见 。 处 理 及 批 核 申 请 所 需 的 时 间 会 比 一 般

酒 牌 申 请 较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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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在 领 有 酒 牌 处 所 加 入 新 的 部 份 ， 而 该 新 的 部 份 没

有 申 请 或 领 有 食 肆 牌 照 或 合 格 证 明 书  (只 适 用 于

酒 店 )  

 

( 1 )  申 请 手 续与 上述 E [ I I I ]  ( A)部 所 述 相 若。  

 

( 2 )  申 请 人 提 出 修 订 申 请 时 ， 须 向 酒 牌 局 提 交 以 下 文

件 ：  

 

( a )  申 请 人 的近 照（ 35 毫米 x  40 毫 米 ） 两张 ；  

 

( b )  申 请 更 改 面 积 的 处 所 的 经 修 订 商 业 登 记 证 副

本 一 份 ；  

 

( c )  处 所 建 议 设 计 图 则 一 式 五 份 ， 图 则 须 显 示 售

酒 或 供 应 酒 类 和 提 供 顾 客 饮 用 酒 类 的 地 方 。

图 则 须 按照 比例（ 不 少于 1 :1 00）以十 进 制单

位 绘 制 ；  

 

( d )  如 安 装 通 风 系 统 ， 须 递 交 显 示 处 所 的 通 风 系

统 建 议 设 计 图 则 一 式 三 份 ， 连 同 相 关 系 统 的

证 明 书 。图 则 须按 照 比 例（ 不 少于 1 : 1 00）以

十 进 制 单位 绘制 ； 以 及  

 

( e )  显 示 处 所 位 置 的 位 置 图 一 式 三 份 ， 位 置 图 比

例 为 1 :10 00（十 进 制 单位 ）。  

 

( 3 )  有 关 申 请 将 会 征 询 香 港 警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规 划 署 、 消 防 处 、 屋 宇 署 ／ 隶 属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办 公 室 的 独 立 审 查 组 ／ 建 筑 署 等 及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的 意 见 。 处 理 及 批 核 申 请 所 需 的 时 间 会 比 一 般

酒 牌 申 请较 长 。  

 

备 注 ：凡 拟在 批准 设 计 图则 上提 出 更 改 ，须 提交 拟 议 设

计 ／ 通 风系 统图 则 ，以 供 酒牌局 考 虑 和转 交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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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部 门处 理。建 议 更 改之 处须 用 颜 色在 图则 上

标 示 ，并 略 加说明 。不符 合 这项规 定 的 建议 图则 ，

概 不 受 理。持牌人 须 留 意酒 牌局 和 其 他政 府部 门

不 会 负 责 因 拟 议 修 订 错 误 地 或 没 有 在 图 则 上 标

示 而 引 致的 延误 。如更 改 及 ／或 增 添 涉及 处所 的

通 风 系 统，须连同 由 供 货商 ／承 建 商 ／顾 问附 有

系 统 规 格的 证明 书 一 并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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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部 ： 其 他 各 类 申 请  

[注 ： 酒 牌和 会社 酒 牌 的申 请手 续 相 同。 ]  

 

[ I ]  后 备 持 牌 人 的 申 请   

 

( 1 )  后 备 持 牌 人 制 度 包 括 审 批 提 名 后 备 持 牌 人 申 请 及

授 权 后 备 持 牌 人 申 请 。 被 提 名 为 后 备 持 牌 人 的 人

士 需 符 合 「 适 当 人 选 」 的 准 则 ， 与 及 并 不 是 其 他

酒 牌 处 所的 持牌 人 ／ 后备 持牌 人 。  

 

( 2 )  在 持 牌 人 离 开 职 务 时 ， 后 备 持 牌 人 获 授 权 的 最 长

时 间 （ 或 期 间 总 数 ） 不 可 超 过 酒 牌 有 效 期 日 数 的

2 5 %；就有 效 期超 过 一 年的 酒牌 而 言 ，每 段期间 长

度 不 得 超 过 90 日（ 在牌 照 有效期 内 的 任何 连续 12

个 月 内，多 于一段 期 间 的总 长度 不 得 超过 90 日 ）。 

 

( A)  提 名 后 备 持 牌 人 的 申 请  

 

( a )  酒 牌 申 请 人 ／ 持 牌 人 须 递 交 已 填 妥 的 申 请 新

酒 牌 ／ 会社 酒牌 表 格 ( F EHB  10 6／ 107 )、酒牌

／ 会 社 酒 牌 续 期 表 格 ( F EHB  10 6 A／ 1 07 A)，

及 转 让 酒 牌 ／ 会 社 酒 牌 表 格 (F EHB  1 06 B ／

1 07 B)以 及 所 述 表 格 内 的 附 件 一 ／ 二 (后 备 持

牌 人 提 名 申 请 表 格 ( F EHB  2 66)， 连 同 以 下 文

件 交 回 有关 的酒 牌 办 事处 办理 –  

 

( a a )   获 提 名 的后 备持 牌 人 的身 分证 副 本 一  

份 ；  

 

( b b )   获 提 名 的后 备持 牌 人 的 近 照一 张 。  

 

( b )  酒 牌 申 请 人 ／ 持 牌 人 必 须 于 递 交 新 酒 牌 ／  

续 期 ／ 转 让 申 请 的 同 时 ， 才 可 递 交 后 备 持 牌

人 提 名 申 请 。 独 立 提 交 的 后 备 持 牌 人 提 名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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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将 不 获处 理。  

 

( c )  持 牌 人 在 酒 牌 有 效 期 内 只 能 提 交 一 次 提 名 后

备 持 牌 人 的 申 请 （ 酒 牌 转 让 申 请 及 酒 牌 有 效

期 内 第 一次 提名 申 请 被拒 绝的 情 况 除外 ）。  

 

( d )  酒 牌 局 会 就 后 备 持 牌 人 的 提 名 申 请 咨 询 香 港

警 务 处 意 见 。 经 征 询 香 港 警 务 处 的 意 见 后 ，

一 般 情 况 下 ， 酒 牌 局 秘 书 会 于 新 酒 牌 ／ 酒 牌

续 期 ／ 转 让 申 请 批 准 后 约 八 星 期 内 考 虑 审 批

后 备 持 牌人 的提 名 申 请 。  

 

( B )  授 权 后 备 持 牌 人 的 申 请 （ 在 持 牌 人 突 然 离 职 下 ）  

 

( a )  假 若 持 牌 人 突 然 离 职 ， 酒 牌 处 所 的 持 牌 人 ／

业 务 东 主 ／ 经营 者 须 在持 牌人 离 职前 7 天申

请 授 权 已 获 委 任 的 后 备 持 牌 人 接 管 持 牌 人 的

职 务 ， 并提 交下 列 文 件：  

 

( i )  授 权 后 备 持 牌 人 的 申 请 表 格 （ F EHB  

2 66 A）； 及  

 

( i i )  后 备 持 牌人 的 声 明 （ F EHB  266 B）。  

 

[注 ：同 时 ，该业 务 东 主或 经营 者 应 递交 新酒

牌 或 酒 牌转 让申 请 。 ]  

 

 

[ I I ]  申 请 授 权 他 人 在 持 牌 人 患 病 或 暂 离 职 守 期 间 代 为

管 理 持 牌 处 所（ 时 间 不 得 超 过 牌 照 有 效 期 的 25 %） 

 

( 1 )  在 持 牌 人 患 病 或 暂 时 离 开 职 守 期 间 ， 若 申 请 暂 离

职 守 的 时期 不超 过 30 天，持牌 人 必 须在 开始 暂 离

职 守 前 不少 于 7 个 工 作天 递 交授 权 他 人代 为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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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牌 处 所的 申请 表 格；若 申请暂 离 职 守超 过 30 天，

则 须 于 15 个工作 天 前 递交 。  

 

( 2 )  将 已 填 妥的 申请 表 格 （ F EHB  2 39）连 同 下列文 件

交 回 有 关的 酒牌 办 事 处办 理：  

 

( a )  获 授 权 人的 近照 一 张 ；  

 

( b )  获 授 权 人 的 身 分 证 副 本 或 其 他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一 份 ；  

 

( c )  雇 主 或 公 司 的 批 准 告 假 ／ 暂 离 职 守 文 件 （ 如

申 请 暂 离职 守的 日 子 超过 10 天 ）；  

 

( 3 )  在 已 有 后 备 持 牌 人 的 情 况 下 ， 持 牌 人 可 在 开 始 持

牌 人 暂 离职 守前 不 少于 7 个工 作 天 递交 申请 表 。  

 

( 4 )  在 持 牌 人 离 开 职 守 期 间 ， 获 授 权 人 代 为 管 理 持 牌

处 所 的 最 长 时 间 （ 或 期 间 总 数 ） 不 可 超 过 酒 牌 有

效 期 日 数的 2 5%；就 有效 期 超过 一 年 的酒 牌而 言 ，

每 段 期 间长 度不 得 超过 90 日（ 在 牌照 有 效期内 的

任 何 连续 12 个月 内 ，多 于 一段期 间 的 总长 度不 得

超 过 9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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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部 ： 申 请 临 时 酒 牌   

 

( 1 )  警 务 处 处 长 可 发 出 临 时 酒 牌 ，以 供 在 任 何 公 众 娱 乐

场 所 或 任 何 公 众 场 合 零 售 酒 类 之 用 。  

( 2 )  临 时 酒 牌 的 申 请 可 向 香 港 警 务 处 牌 照 课 提 出（ 请 参

阅 附 件 V I I）。香 港 警 务 处 牌 照 课 只 会 考 虑 向 持 有 正

式 酒 牌 的 人 士 发 出 临 时 酒 牌 。  

 

 

H 部 ： 申 请 雇 用 15 至 1 8 岁 的 青 年 在 领 有 酒 牌 处 所 内

工 作  

 

( 1 )  根 据《应 课 税品（ 酒 类）规例 》（第 109B 章）第

2 9  (1 )条，酒 牌持 有 人 不得 在其 处 所 或附 近，或 就

在 该 处 所经 营的 业 务 而  –   

 

( a )  在 任 何 时 间 雇 用 或 准 许 雇 用 任 何 15 岁 以 下

的 人 ； 或  

 

( b )  在 晚 上 1 0 至 上午 6 时一 段 时间 雇 用 或准 许

雇 用 任何 18 岁以 下 的 人； 或  

 

( c )  在 上 午 6 时 至晚 上 10 时一 段时 间 雇 用或 准

许 雇 用 任何 18 岁 以 下 的人 ，除非 获 酒 牌局 书

面 准 许 。  

 

( 2 )  在 获 得 酒 牌 局 书 面 批 准 后 ， 酒 牌 持 有 人 方 可 以 在

上 午 6 时至 晚上 10 时 ，雇 用 15 至 18 岁 的 人士 在

其 处 所 工作 。  

 

( 3 )  酒 牌 持 有 人 必 须 符 合 下 列 三 项 严 格 的 条 件 ， 始 获

酒 牌 局 给予 批准  –   

 

( a )  受 雇 人 士 是 根 据 现 行 的 《 教 育 条 例 》 或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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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例 注 册 的 职 业 训 练 学 校 或 教 育 机 构 的 学 生 ，

并 因 为 与训 练课 程 有 关而 获得 聘 用 ；或  

 

( b )  在 雇 用 青 年 人 工 作 的 领 有 酒 牌 处 所 ， 并 非 以

售 卖 酒 类作 为其 主 要 业务 注 ；及  

 

( c )  警 务 处 处长 没有 对 此 提出 反对 。  

 

( 4 )  此 外 ， 酒 牌 持 有 人 不 论 在 任 何 时 间 内 ， 一 律 禁 止

在 其 处 所内 雇用 未 满 1 5 岁 的人 士 ，以 及 在晚上 10

时 至 上午 6 时雇 用 未满 18 岁的 人 士 。  

 

( 5 )  在 上 述 的情 况下 ， 持 牌人 如欲 雇 用 15 至 18 岁 的

人 士 工 作 ， 须 具 书 面 申 请 ， 连 同 下 列 资 料 及 文 件

交 回 有 关酒 牌办 事 处  –   

 

( a )  有 效 的 酒牌 副本 一 份 ；  

 

( b )  有 效 的 食肆 牌照 副 本 一份 ； 及  

 

( c )  有 关 雇用 15 至 18 岁 的人 士 的工 作 范 畴。  

 

注 ： 以 售 卖 酒 类 为 主 要 业 务 的 处 所 包 括 酒 吧 、 卡

啦 OK、 的 士 高及 会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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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酒 牌 办 事 处   

 

港 岛 及 离 岛 区  

香 港 湾 仔轩 尼诗 道 2 25 号  

骆 克 道 市政 大厦 8 楼  

电 话 ： 2 879  57 28  /  2 879  57 79  

传 真 ： 2 507  29 64  

 

九 龙 区  

九 龙 深 水埗 基隆 街 3 33 号  

北 河 街 市政 大厦 4 楼  

电 话 ： 2 729  1126  /  2 729  12 37  

传 真 ： 3 146  53 19  

 

新 界 区  

新 界 大 埔乡 事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大 楼 4 楼  

电 话 ： 3 183  92 20  /  3 183  92 55   

传 真 ： 2 606  3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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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新酒牌／会社酒牌申请程序流程图 

 

 

 

 

申请人向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酒牌办事处提交申请（《规例》第 15 条／第 26 条
注一

） 

 
参阅注二。 

处理申请时间比一般
酒牌申请会较长。 

申请人须在酒牌局
审议申请前至少两
星期，在两份中文
及一份英文本地报
章刊登公告（《规
例》第 16 条）；而同
一公告亦会上载 
于酒牌局网页。 

食环署酒牌办事处在 3 个工作天内把申
请转达有关部门，征询意见。 

食环署在 7 个工作天内 
 视察有关处所；以

及 
 在有关处所附近张

贴告示。 

 香港警务处及民政事务总署在
15 个工作天内提出意见。 

 屋宇署及消防处就申请跳舞批
注／警方关注的个案或楼上酒
吧的申请

注三
，分别在 3 个星期

／24 个工作天内提出意见。 

(a) 没有反对的个案：食环署酒牌办事处收到有关部门及／或公众的意见后，于 10 个工
作天内预备文件及报告。 

(b) 有争议及反对的个案：食环署酒牌办事处收到有关部门及／或公众的意见后，于 15
个工作天内提交文件及报告予酒牌局秘书安排于酒牌局会议审议。 

遭反对的个案
注四

 有争议的个案 没有反对的个案 

酒牌局在内务会议审议 

酒牌局在公开聆讯审议 

酒牌局认为有关申
请需要公开聆讯 酒牌局拒绝申请 

酒牌局秘书在 17 个工作天内以书
面通知申请人及有关人士 –  
 酒牌局拒绝批准申请的决定

及其理由；及 
 向市政服务上诉委员会上诉

的权利（《规例》第 17(4)条） 

酒牌局批准申请，
酒牌的有效期为一
年或少于一年及有
或没有附加条件 

申请人或有关人士可于书面通知
发出日期后的 28 天内，向市政服
务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规
例》第 17(5)条 

注五
 

市政服务上诉委员会审议上诉个案 

市政服务上诉委员会 
驳回上诉 

市政服务上诉委员会 
裁定上诉得直 

酒牌局秘书在 17 个工
作天内以书面通知申请
人及有关人士 – 
 酒牌局批准申请的决
定及其理由和附加持
牌条件(如有)：及 

 向市政服务上诉委员
会上诉的权利（《规
例》第 17(4)条） 

食环署在 7 个工作
天内审批申请 

申请人提交有效的
食肆牌照或合格证
明书后，食环署会
在 5 个工作天内签
发酒牌／会社酒牌 

否 

是 

附件 II 

 

注一 《应课税品（酒类）规例》（第 109 章，附属法例 B）(《规例》) 第 15 条及第 26 条分别适用于酒牌及会社酒牌。 

注二  没有申请及领有食肆牌照或合格证明书的处所的酒牌申请，申请人必须填妥申请表格的附件一及提交处所平面图则及位置图。除香港警务处及民政事务总署外， 

食环署酒牌办事处会在 5 个工作天内把申请转介规划署，屋宇署／建筑署／隶属于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的独立审查组、消防处及食环署牌照办事处等部门征询

意见。相关部门会在 20 个工作天内提出意见。当收到各部门及市民提出的意见后，申请将会根据上述流程表的程序处理。 

注三  跳舞批注或楼上酒吧的申请不适用于会社酒牌申请。 

注四  如酒牌局认为遭反对的个案需特别处理，该局可以其认为适当的方法处理有关的反对，包括不召开公开聆讯。 

注五  申请人或最少 20 名在与申请有关的处所的 400 米半径范围内居住的人，可在第(4)款所指的通知发出后的 28 天内，向市政服务上诉委员会提出针对该决定的上诉。 

约 10 个
星期 

约 8 个
星期 

处所是持牌食肆／持有
合格证明书／已提交食
肆牌照或合格证明书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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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酒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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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V 

 

会社酒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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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V 

酒 牌 持 牌 条 件  

 

一 .  不 得 容 许该 处所 内 有 任何 扰乱 秩 序 的事 情发 生 。  

二 .  不 得 容 许任 何人 在 该 处所 内纵 饮 至 醉，亦不得 将 酒

类 供 应 给任 何已 饮 醉 的人 士。  

三 .  不 得 在 该 处 所内 举 行 博彩 游戏 。  

四 .  持 牌 人 必须 亲自 管 理 该 处 所。  

五 .  持 牌 人 必须 在该 处 所 内的 显眼 处 展 示「 禁止任 何 十

八 岁 以 下 人 士 在 处 所 内 进 饮 酒 类 饮 品  NO 

LI QUOR  F OR  P ER S ON UND ER  AGE 1 8」 的 告示 。

该 告 示 上 每 个 中 文 字 体 的 大 小 不 得 少 于 三 厘 米  

(高 度 )  x  三 厘米  (阔 度 )，每个 英 文 字体 则不 得 少

于 二 厘 米  (高度 )  x  二 厘 米  (阔度 )。  

六 .  持 牌 人 必 须 在 处 所 正 门 展 示 由 酒 牌 局 所 提 供 的 持

牌 售 酒 处所 告示 。  

七 .  持 牌 人 不 得 容 许 任 何 人 使 用 或 利 用 该 处 所 的 任 何

部 分 作 不道 德或 非 法 用途 。  

八 .  持 牌 人 不 得 容 许 娼 妓 或 盗 匪 在 该 处 所 内 聚 集 或 逗

留 。  

九 .  持 牌 人 不 得 容 许 任 何 人 在 该 处 所 内 有 醉 酒 、 暴 力 、

争 吵 或 其他 不检 行 为，亦 不得容 许 坏 分子 在该 处 所

内 聚 集 或逗 留。  

十 .  任 何 酒 类，如其质 量 的 标准 已在 规 例 内有 所规 定 者，

则 其 名 称必 须在 盛 器 外面 清楚 注 明。该 盛器是 指 盛

载 酒 类 的容 器，以 便 直 接或 间接 供 酒 予客 人饮 用 者。 

十 一 .  不 得 容 许任 何人 在 该 处所 内经 营 酒 吧生 意，但 如 获

酒 牌 局 另加 批注 许 可 者， 则不 在 此 限。  

十 二 .  不 得 容 许任 何人 在 该 处所 内跳 舞 ，但 如 获 酒牌 局 另

批 注 许 可 者 ，则 不 在 此限 。  

十 三 .  厕 所 必 须保 持清 洁 完 好， 以供 顾 客 使用 。  

十 四 .  除 非 获 得酒 牌局 豁 免，该 领有酒 牌 的 处所 必须 同 时

持 有 食 物环 境 卫 生 署 署长 签发 的 有 效食 肆牌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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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V( a)  

 

酒 牌 附 加 持 牌 条 件  

 

( a )  可 售 酒 类 时 间 ： 由  _ _ __ ___ __ _  a . m. ／ p . m.  至  

_ ___ ___ __  a . m.／ p . m.。  

 

( b )  在 酒 牌 上批 注跳 舞 ／ 酒吧 ／酒 店 。  

 

( c )  在 任 何 同一 时间 内 ，店 铺的 总人 数 连 同职 员内 ，不

得 超 过  ___ ____ __  人 。  

 

( d )  持 牌 人 必 须 于 每 天  __ ___ ___ _  a . m. ／ p . m.  至  

_ ___ ___ __  a . m. ／ p . m.  留 驻 处 所 ， 每 周 的 星 期  

_ ___ ___ __  例假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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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VI  

会 社 酒 牌 持 牌 条 件   

 

一 .  不 得 容 许该 会社 内 有 任何 扰乱 秩 序 的事 情发 生 。  

二 .  不 得 容 许任 何人 在 该 会社 内纵 饮 至 醉，亦不 得 将 酒

类 供 应 给任 何已 饮 醉 的人 士。  

三 .  持 牌 人 必须 亲自 管 理 该会 社。  

四 .  持 牌 人 必须 在该 会 社 内的 显眼 处 展 示「 禁止 任 何 十

八 岁 以 下人 士在 会 社 内进 饮酒 类 饮 品  NO LI QUOR  

F OR  P ER S ON U NDER  AGE 1 8」 的 告 示。 该告 示 上

每 个 中 文 字 体 的 大 小 不 得 少 于 三 厘 米  (高 度 )  x  三

厘 米  (阔 度 )，每 个 英 文字 体则 不 得 少于 二厘 米  (高

度 )  x  二 厘米  (阔 度 )。  

五 .  持 牌 人 必 须 在 会 社 正 门 展 示 由 酒 牌 局 所 提 供 的 持

牌 售 酒 处所 告示 。  

六 .  持 牌 人 不 得 容 许 任 何 人 使 用 或 利 用 该 会 社 的 任 何

部 分 作 不道 德或 非 法 用途 。  

七 .  持 牌 人 不 得 容 许 娼 妓 或 盗 匪 在 该 会 社 内 聚 集 或 逗

留 。  

八 .  持 牌 人 不 得 容 许 任 何 人 在 该 会 社 内 有 醉 酒 、 暴 力 、

争 吵 或 其他 不检 行 为 ，亦 不得 容 许 坏分 子在 该 会 社

内 聚 集 或逗 留。  

九 .  厕 所 必 须保 持清 洁 完 好， 以供 会 员 使用 。  

十 .  除 非 获 得 酒 牌 局 辖 免 ， 该 领 有 酒 牌 的 会 社 必 须 同 时

持 有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务 局 局 长 签 发 的 有 效 《 合 格 证 明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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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VI ( a )  

 

会 社 酒 牌 附 加 持 牌 条 件  

 

( a )  可 售 酒 类 时 间 ： 由  __ ___ ___ _  a . m. ／ p . m.  至  

_ ___ ___ __  a . m.／ p . m.  。  

 

( b )  在 任 何 同 一 时 间 内 ， 店 铺 的 总 人 数 连 同 职 员 在 内 ，

不 得 超 过  _ ____ ___ _  人。  

 

( c )  持 牌 人 必 须 于 每 天  __ ___ ___ _  a . m. ／ p . m.  至  

_ ___ ___ __  a . m.／ p . m.  留 驻 处 所 ，星 期  _ ___ __ ___  

的 每 周 例假 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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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VII  

 

香 港 警 务 处 牌 照 课   

 

香 港 湾 仔军 器厂 街 1 号  

警 察 总 部警 政大 楼  

12 楼  

香 港 警 务处 牌照 课  

 

电 话 ： 2 860  65 23／ 2 860  6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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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告 示  

根 据 防 止 贿 赂 条 例 ，  

向 政 府 人 员 提 供 利 益  

属 于 违 法 行 为 。  

 


